
 

休 憩 用 地 及 主 要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的 供 應  
《 馬 鞍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M O S / 2 1》 規 劃 區  

 (更 新 至 2 0 1 5 年 8 月 )   
 

設施 
《香港規劃

標準與準則》

的人口標準 

按照人口標

準而計算的

設施數量 

供應情況 剩餘/ 短缺(按
照已計劃的供

應而計算) 現有的供應 
已規劃的 
供應 

地區休憩用地

(公頃) 
每 100,000 人

10 公頃 
23.79 公頃 22.41 公頃 31.76 公頃 +7.97 

公頃 

鄰舍休憩用地

(公頃) 
每 100,000 人

10 公頃 
23.79 公頃 37.62 公頃 42.06 公頃 +18.27 

公頃 

體育中心  每 50,000 至  
65,000 人 1 
間 

4 2 4 0 

運動場館／運

動場 
每 200,000 至

250,000 人 1 
間 

1 1 1 0 

游泳池(標準) 每 287,000 人

1 間 
1 1 1 0 

綜合青少年服

務中心 
每 12,000 人

屬於 6-24 歲

年齡組別 1 
間 

4 5 5 +1 

綜合家庭服務

中心 
每 100,000 至

150,000 人 1 
間 

2 2 2 0 

圖書館 每 200,000 人

1 間 
1 1 1 0 

醫院病床# 每 1,000 人

5.5 張病床 
1,368 床位 0 0 -1,368 

床位 

普通科診療所

／健康中心 
 

每 100,000 人

1 間 
2 1 2 0 

附 件 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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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 
《香港規劃

標準與準則》

的人口標準 

按照人口標

準而計算的

設施數量 

供應情況 剩餘/ 短缺(按
照已計劃的供

應而計算) 現有的供應 
已規劃的 
供應 

分區警署 每 100,000 至

200,000 人 1 
間 

1 1 1 0 

裁判法院 
(8 個法庭) 

每 660,000 人

1 間 
0 0 0 0 

中學 每 40 人屬於

12-17 歲年齡

組別 1 間全

日制課室 

275 課室 317 317 +42 課室 

小學 每 25.5 人屬

於 6-11 歲年

齡組別 1 間
全日制課室 

399 課室 301 301 -98 課室 

幼兒班及幼稚

園 
每 1,000 名

3-6 歲以下幼

童應設 24 個

課室 

100 課室 141 155 +55 課室 

#屬 新 界 東 醫 院 聯 網 的 一 部 份  
 

已 規 劃 設 施 的 位 置 及 預 計 完 工 日 期  
(更 新 至 2 0 1 5 年 8 月 )  

 
設施 已規劃設施的位置及預計完工日期 

體育中心  馬鞍山規劃區 103 馬鞍山路 
 馬鞍山規劃區 111 落禾沙里 

普通科診療所

／健康中心 
 馬鞍山規劃區 90B 恆健街 

 
 

 


